
1

外國學生在臺居留須知

移民署基隆市服務站



大綱

居留證簡介

居留證申辦及注意事項

畢業留臺居留

相關法令介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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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何謂外僑居留證

 持有人在臺之合法身分證明文件。
 如同本國人之中華民國身分證，代表
一個人身分，在臺灣享有相關權利和
義務。(享有相關之權利如健保卡之申
請)

 載明持有人之基資、居留期限、相片
等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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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外僑居留證(1) 特別注意居留期限期

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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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外僑居留證(2) 可多次入出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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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線上居留證申辦及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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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居留證延期

 外僑居留證到期前30日內，請自行於雲端線上系
統申請延期，經本署服務站審核通過後，下載收
據至四大超商繳費，繳費完畢後，持繳費單據向
服務站領取外僑居留證。

 線上檢具文件：申請書、最近一年內2吋照片1張、
護照正本、有註冊章之學生證或在學證明。【委
託辦理另附委託書及受委託人身分證明文件】

 規費：外籍生1年1,000元，僑生1年500元。
 核辦天數：5個工作天（憑收據領取外僑居留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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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線上居留證遺失補發

 線上檢具文件：申請書(外國人居停留案件申請
表)、護照、相片1張、在學證明、遺失居留證聲
明書(遺失切結書)或報案證明。

 行政規費：新臺幣500元。

 工作日數：5個工作天（不含例假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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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護照遺失申報

 檢具文件：申請書、身分證明文件(如外僑居
留證)、相片2張。

 限本人親自至本署各服務站臨櫃申報。

 申辦同時服務站會開立外國護照遺失報案紀
錄表給申報人，申報人持紀錄表到駐台機構
辦理新護照或旅行文件，如已取得新護照或
旅行證件後，應向居住地服務站申辦護照資
料異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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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注意事項（1）

人在境外ARC快到期,該怎麼延期?

 居留證正本。

 護照正本。如正本護照沒有寄回，需檢附經
駐外館處驗證之護照影本。

 委託書-需經駐外館處驗證。

 其他延期相關文件。（如當年度在學證明或
當年度已繳費通知單亦或是當年度註冊學生
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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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注意事項（2）

ARC在境外逾期怎麼辦?

若居留證在境外逾期，應在境外申辦簽證入境

後，至服務站重新辦理居留證，不可以用逾期之

居留證繳交罰鍰後續辦居留證！



11

四、注意事項(3)

居留延期應於期限屆滿前申請，逾期居
留未滿30日，原申請之居留原因仍繼續
存在者，經依入出國及移民法(以下簡稱
移民法)第31條第3項及第85條第4款處
以罰鍰後，得向移民署重新申請居留。

(逾期29日可境內罰鍰續辦居留證，逾期
30日就必須出境，重新申辦簽證入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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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注意事項(4)

罰鍰基準

逾期天數 罰鍰

10日以下(不包含
第10日)

新臺幣2,000元

11~30日(不包含第
30日)

新臺幣4,000元

31~60日(不包含第
60日)

新臺幣6,000元

61~90日(不包含第
90日)

新臺幣8,000元

90日以上 新臺幣10,0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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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注意事項(5)

變更居留住址或服務處所時，應於15日
內申請辦理變更登記。(房屋契約or學校
開立附地址之住宿證明)

違規者，依移民法第31條第5項及第85
條第4款裁處罰鍰如下：

違規次數行為 罰鍰

第一次行為 新臺幣2,000元

第二次行為 新臺幣5,000元

第三次行為 新臺幣10,0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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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注意事項(6)

• 居留期間內，居留原因消失者（如休、
退學），廢止其居留許可，並註銷其外
僑居留證。

• 請各校休退學生通報窗口，於規定時間
內辦理通報作業，並轉知前述學生攜帶
離境機票,護照,居留證,休退學證明，洽
居住地服務站辦理限令出國手續，並繳
回居留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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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禁非法打工，請學校協助宣導

 外國人在我國停/居留期間，不得從事與許
可停留居留原因不符之活動或工作。

 違反上述規定，移民署得依移民法第29條強
制驅逐出國或限令出國。

 非法打工者，禁止入國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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歡迎利用「外生與外僑生線上申辦系統」

本署為簡化案件申辦流程及節省民眾等待

時間，業已規劃「外生與外僑生線上申辦

系統」，目前已開放全國各大學校院及學

生自行送件，歡迎多多利用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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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C卡居留證領取說明

領取人攜帶個人證明證件（身分證、
護照或居留證等）及繳費收據（這
是最重要的）至服務站領證櫃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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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下載自行申請學生名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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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畢業留臺工作

一、覓職期間辦理其他事由居留證
⚫ 依據法令：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第22

條之1(居留事由改為其他)核予6個月居留
效期，到期日前得再延一次6個月。

⚫ 申辦方式：檢附畢業證書正、影本，向移民署各
縣市服務站申請。

⚫ 效期核發：居留效期統一以畢業當月加計6個月
為延期居留期限。

⚫ 備註：自107年12月5日起，覓職期間已延長為1
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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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注意事項：

學生持憑畢業證書申請核發6個月居

留延期經許可者，因居留事由已非

屬就學，其於居留期限屆滿前，如

欲留臺升學，請重新向「境外」外

交部領事事務局申換「就學」居留

簽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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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期間辦理應聘事由居留證

應備文件

 申請書

 主管機關核發工作許可（正、影本）

 在職證明（1個月內之正本）

 護照及居留證（正本）

 最近一年2吋照片1張

 費用（1年1仟元，依工作許可期限最多申請
3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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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相關法令介紹
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（攬才專法）

一、鬆綁工作、簽證及居留規定
(一)外國專業人才
 開放外國自由藝術工作者來臺：放寬外國藝術工作者得不經雇主申

請，可逕向勞動部申請許可。(第10條)
 開放補習班聘僱具專門知識或技術之外國教師：除外國語文外，放

寬雇主得向勞動部申請許可具專門知識或技術之外國教師得在我國
擔任短期補習班教師。(第6條)

 核發「尋職簽證」：針對外國人擬來臺從事專業工作、須長期尋職
者，核發「尋職簽證」，總停留期間最長6個月。(第19條)

 放寬廢止永久居留之規定：對外國人才取得內政部移民署許可之永
久居留後，鬆綁須每年在臺居留183天之規定。(第18條)

 外國教師之工作許回歸教育部核發：鼓勵學校擴大延攬外國教師。
(第5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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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外國特定專業人才
 核發「就業金卡」：針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擬在
我國境內從事專業工作者，放寬渠等得向內政部
移民署申請核發具工作許可、居留簽證、外僑居
留證及重入國許可四證合一之就業金卡(個人工
作許可)，有效期間為1至3年，期滿得重新申請，
提供渠等自由尋職、就職及轉換工作之便利性。
(第8條)

 延長特定專業人才工作許可期間：針對受聘僱從
事專業工作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，延長聘僱許可
期間，由最長3年延長至最長為5年，期滿得申請
延期。(第7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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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核發成年子女留臺個人工作許可：針對取得
永久居留之外國專業人才，其成年子女符合
延長居留條件者，得比照「就業服務法」第
51條，申請個人工作許可。(第17條)

 延長直系尊親屬探親停留期限：針對外國特
定專業人才及其配偶之直系尊親屬探親停留
簽證，由總停留期間最長6個月，延長為每
次總停留最長為1年。(第13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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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、提供退休、健保及租稅優惠

 加強退休保障

 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之外國人，經許可永久居留者，得
適用勞退新制。(第11條)

 外國人任我國公立學校現職編制內專任合格有給之教師，
經許可永久居留者，其退休事項準用公立學校教師之退
休規定，並得擇一支領1次或月退休金。(第12條)

 放寬健保納保限制：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之外國專業人
才，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及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
年子女，經領有居留證明文件者，不受健保6個月等待
期限制。(第14條)

 提供租稅優惠：外國特定專業人才首次核准來臺工作，
且薪資所得超過300萬元起3年內，享有超過部分折半課
稅之優惠。(第9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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